
斟酌當時傷病發生

情況，必要時出發

現場前先打 119 

緊急傷病事故處理 

通知衛生保健組 
士林校區：2235 
淡水校本部：2232 

判斷與評估傷

患是否需送醫 

 

 是 

即赴現場緊急處理 

送醫方式與交通工具 

 

回報學務長或衛保組 

處理情形 

傷病處理記錄 

協助申請車資、誤餐費 

持續追蹤個案健康狀況 

結案歸檔 

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到院 

需送醫處理，但無 

生命之危： 

1.呼叫 119、計程車

或師長自行開車。 

2.衛保組聯繫導師

或系辦師長、同學

協助陪同護送醫院 

就醫。 

極重度已危及生命 

： 

1.呼叫 119救援。  

2.衛保組聯繫導師

或系辦師長陪同送

醫，必要時則由護 

理人員護送就醫。 

 

否 

非緊急（簡易處 

理或照護即可）： 

1.留置衛保組觀 

察休息一小時 

，病情改善回 

教室上課。 

2.休息一節仍未 

改善，視況處 

理或通知家長 

帶回家就醫。 
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務處衛保組緊急傷病事故處理作業流程 

 

 


